
同 心 協 力 ， 促 進 卓 越 海 事 服 務  

海 事 處 佈 告 2007 年 第 113 號  

（ 設 置 、 撤 銷 和 更 改 輔 航 設 備 、 航 道 、 錨 地 及 其 他 港 口 設 施 ）  
 

橫 置 於 赤 門 海 面 的 浮 柵 欄  
 
 
 在 連 接 赤 門 以 下 坐 標 （ WGS 84 基 準 ） 的 直 線 上 ， 已 放 置 七 個 繫 泊

浮 泡 ， 分 別 以 TC1、 TC2、 TC3、 TC4、 TC5、 P13 和 S32 為 記 ﹕  
 
 (A) 22°  29.120'N 114°  18.563'E 
 (B) 22°  28.608'N 114°  18.948'E 
 
2. 從 坐 標 (A) 至 (B) ， 繫 泊 浮 泡 間 均 設 置 浮 柵 欄 ， 並 駐 有 水 警 輪 和

躉 船 。  
 
3.  通 航 水 道 介 乎 浮 泡 TC3 與 TC4 之 間 ， 寬 250 米 ， 供 船 隻 自 行 進

出 。 警 方 間 或 封 閉 該 水 道 而 不 作 事 先 通 知 。 欲 通 過 該 水 道 的 船 隻 如 發 現 水

道 封 閉 ， 船 長 或 負 責 人 便 應 聯 絡 駐 守 現 場 的 警 員 ， 亦 可 預 先 聯 絡 分 區 助 理

指 揮 官 （ 行 動 ） （ 電 話 ﹕ 3660 8554； 傳 真 ﹕ 2200 4480） ， 要 求 安 排 通 行

或 提 供 其 他 資 料 。  
 
4.  繫 泊 浮 泡 亮 燈 與 否 ， 全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。 凡 在 附 近 水 域 航 行 的 船

隻 ， 務 須 極 度 謹 慎 駕 駛 ， 尤 須 注 意 現 場 警 員 所 展 示 或 發 出 的 任 何 信 號 。  
 
5.  本 佈 告 取 代 海 事 處 佈 告 2002 年 第 90 號 ， 並 附 有 浮 柵 欄 概 位 示

意 圖 。  
 
 
 
 署 理 海 事 處 處 長 廖 漢 波  
 
 
 
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海 事 處  
2007 年 7 月 1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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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rawing Attached to Marine Department Notice No. 113 of 200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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